
关于苏州市吴江区2024年本级
财政决算（草案）的报告
——2025年7月30日在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
一、全区财政收支决算情况
2024年，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1.09亿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0.39%，增长0.5%（同口径增长6.9%），其中：税收收入188.22亿元，下降4.38%，税收占比78.07%。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47.76亿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96.96%，增长8.33%，其中民生支出295.85亿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5.07%，比上年提升1.53个百分点。
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69.7亿元，下降26.93%；支出114.31亿元，加新增债券支出35.77亿元，合计150.08亿元。此外，在省、市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，2024年我区积极向上争取，获新增专项债务限额用于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350亿元，相应调增支出，总计支出500.08亿元。

全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7.1亿元，下降69.4%；支出0.31亿元，下降92.55%。
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7.4亿元，下降9.59%；支出18.19亿元，增长1.21%。
二、区本级财政收支决算情况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
2024年区本级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.6亿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3.18%，下降2.26%。当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结算财力97.7亿元、加上年结转8.68亿元、稳调金0.39亿元、新增一般转贷债券5亿元和调入资金23.86亿元，当年可用财力共计135.63亿元。
2024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8.67亿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95.8%，增长17.25%。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增加吴淞江（江苏段）整治工程（吴江部分）国债项目8.5亿元、增加地方政府一般债券5亿元、增加国企注资2亿元、增加化债支出2亿元等。
收支相抵，预算稳调金余额1.31亿元，结余5.65亿元结转下年使用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
2024年区本级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49.06亿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4.07%，下降9.26%。其中：土地基金收入43.49亿元，下降15.59%。当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结算财力45.16亿元，加上年结转15.86亿元、新增专项债券385.77亿元、再融资债券42.97亿元、调入资金29.11亿元，减调出资金18.27亿元，当年可用财力共计500.6亿元。
2024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67.57亿元，加新增债券支出35.77亿元、新增专项债务限额用于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350亿元，相应调增支出，合计支出453.34亿元。债务还本支出44.92亿元，总计支出498.26亿元。
收支相抵，结余2.34亿元结转下年支出。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
2024年区本级完成国有资本经营收入5.9亿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0%，增长486.05%；支出0.31亿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44.2%，下降56.56%，调出资金5.59亿元，实现收支平衡。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
2024年完成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7.4亿元，减收1.85亿元，下降9.59%；支出18.19亿元，增支0.22亿元，增长1.21%，动用历年结余0.79亿元，实现收支平衡。

三、政府债务情况
2024年，上级财政部门核定的我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58.54亿元。2024年初我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51.94亿元，当年债务转贷收入5亿元，无偿还债务支出，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56.94亿元，控制在限额内。

2024年，上级财政部门核定的我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609.99亿元。2024年初我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193.91亿元，当年债务转贷收入428.74亿元，偿还债务支出45.16亿元，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600.83亿元，控制在限额内。

四、预算执行中其他情况
（一）区本级2023年结转资金的使用情况
区本级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资金8.68亿元，2024年支出4.3亿元，下达乡镇2.2亿元，收回统筹使用0.98亿元，继续结转下年使用1.2亿元。
区本级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资金15.86亿元，2024年支出0.04亿元，调出资金15.82亿元。
（二）财政转移支付（含一般公共预算及政府性基金预算）安排执行情况
2024年区级收到上级转移支付补助54.77亿元，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42.14亿元、专项转移支付12.63亿元；区级对下级转移支付补助支出38.39亿元，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14.16亿元、专项转移支付24.23元。
（三）预备费使用情况
2024年区本级预备费预算1.5亿元，当年未动用，年底用于平衡预算。
（四）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计提和使用情况
区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24年年初余额0.38亿元，当年补充稳调金0.92亿元，2024年年末余额为1.3亿元。
（五）预算绩效管理情况
2024年预算绩效管理情况，区级267个预算单位共编制756个项目绩效目标，涉及预算资金176.35亿元，并对所有项目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自评价。2024年度财政绩效评价的项目共74个，涉及财政资金合计37.06亿元。其中：成本预算绩效评价项目1个，涉及财政资金0.31亿元；重点绩效评价项目5个，涉及财政资金8.17亿元，均获评“良好”等级；绩效再评价项目共68个，涉及财政资金28.58亿元，28个项目获评“优秀”等级，占绩效再评价总项目数的41.18%，40个项目获评“良好”等级，占58.82%。
五、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收支决算情况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
2024年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4.18亿元，经体制分成、专项结算后净财力27.46亿元，上级转移支付4.61亿元，结转和调入资金21.97亿元，可用财力共计54.04亿元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3.06亿元，结余结转0.98亿元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
2024年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7.78亿元，经体制分成、专项结算后净财力5.95亿元，上级转移支付0.62亿元，上年结转0.42亿元，可用财力共计6.99亿元；政府性基金支出6.38亿元，还本支出0.22亿元，结余结转0.39亿元。

六、吴江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（太湖新城）管理办公室财政收支决算情况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
2024年东太湖度假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8.8亿元，经体制分成、专项结算后净财力15.5亿元，上级转移支付2.81亿元，结转和调入资金19.08亿元，可用财力共计37.39亿元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6.41亿元，结余结转0.98亿元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
2024年东太湖度假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6.06亿元，经体制分成、专项结算后净财力8.02亿元，上级转移支付0.34亿元，上年结转7.69亿元，可用财力共计16.05亿元；政府性基金支出11.01亿元，结余结转5.04亿元。

七、区人大会议审议预算决议的落实情况
在区人大常委会的指导下，区财政局认真落实区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有关决议，严格执行经批准的本级预算草案和预算调整方案，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。

统筹收支管理，财政运行总体保持平稳

面对外部压力加大、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，全区财政系统在区委、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和大力支持下，全力以赴抓好财政收入组织，强化收入形势研判，全面排摸、深入挖掘潜在税源，抓好免抵调库对上争取，挖掘增收动能，实现财政收入好于预期的平稳健康发展。2024年，全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1.09亿元，同比增长0.5%。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，坚决打破支出固化格式，大力优化支出结构，坚持“小钱小气、大钱大方”，勤俭办一切事业，切实把宝贵的财政资金资源花在刀刃上、用在紧要处，保证财政运行整体平稳。
（二）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稳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
始终把保“三保”放在财政工作的优先位置抓实抓牢，全力夯实主体责任，优先足额安排“三保”支出，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，优化预警指标体系，完善应急处置机制。全力保障区委区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，2024年全区民生支出295.85亿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85.07%。支持提高公共就业服务能力，落实落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。落实困难群众帮扶政策，兜底保障弱势群体基本利益。聚焦人民群众健康需求，加大投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、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。深化教育改革，持续加大基础教育投入，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。
（三）用好政策工具，扎实推动经济回升向好

2024年，我区积极对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，全年获批新增债券资金40.77亿元，其中新增专项债券35.77亿元，支持通苏嘉甬、沪苏湖铁路等32个重点项目建设；新增一般债券5亿元，重点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先行启动区项目建设。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1.85亿元，重点支持工业重点领域设备和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。高效落实中央各项支持政策，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留抵退税23.42亿元，精准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重点领域发展。抢抓国家“两重”“两新”一揽子增量政策等机遇，落实落细涉及财政职能的“省33条”“市26条”等一系列稳经济促发展政策措施,试点建立财政资金“免申即享、直达快享”速兑机制，有效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势头。


